
專利法修正草案重點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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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法修正重點一覽 

申請案 

• 國際優先權

主張期限 

• 核准審定後

之分割 

• 申請實體審

查復權 

專利案 

• 舉發程序之

變革 

• 新型更正改

採實審及其

時點限制 

• 延長設計專

利保護期間 

其他 

• 檔案保存年

限調整 

• 公開公告資

料合法使用 

• 過渡條款 

• 健全法制事

項 



增訂主張國際優先權期限之規定(§28) 

• 增訂申請人非因故意逾主張優先權法定期間才提出申請案，

得於期限屆滿後2個月內，提出申請及主張優先權，惟應

繳納申請回復優先權期限之費用 

2個月 

得主張優先權期間 

發明/新型 
第一次申請日 

12個月 

設計 
第一次申請日 

申請回復主張 
優先權期間 

2個月 

得主張 
優先權期間 

6個月 

申請回復主張 
優先權期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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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審定後分割之適用及期間 

審定(處分)

後分割 

發明專利§34 

新型專利§107 

設計專利§142準用§34 

三個月 

繳費領證 

審定  
申
請
專
利
範
圍 

CLAIM  
A 

CLAIM  
B 

申
請
專
利
範
圍 

CLAIM  B 

分割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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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寬申請實體審查之期限(§3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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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年 2個月 

申請回復 
實體審查 

分割 
改請 

申請實體
審查期間 

30日 2個月 

申請實體
審查期間 

申請回復 
實體審查期間 

• 增訂申請人非因故意而未於發明專利申請日後3年或申請

分割或改請日後30日提出實體審查申請，可在屆期2個月

內，提出申請，並加繳回復實體審查申請費，該申請案視

為未撤回。 



舉發程序_補提理由或證據之期限(§73) 

 
 
 

舉發人 
理由 
或 
證據 

舉發 三個月 

不予審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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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發程序_更正時點及延期答覆之限制(§74) 

申請

更正

時點 

通知答辯期間 

通知申復期間 

通知補充答辯

期間 

 
 
 

  舉發人  專利權人 

陳述意見補充答辯 

一個月 

除檢附理由經准予展延者 
逾期不予審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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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形式審查為

原則 

• 有舉發案繫

屬時>實審 

現行法 

• 實體審查為原則 

• 限制提出更正之

時點 

• 新型技術報告審

理中 

• 專利權有訴訟案

件繫屬中 

• 準用§74III (舉發

案繫屬且在一定

情形下) 

修法後 

新型更正改採實審及其時點限制(§118) 

新型更正之提出及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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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年 

延長設計專利保護期限(§135) 

考量設計專利至第12年之存續率 

多數國家保護超過15年 

外界訴求  15
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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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專利檔案保存年限(§143) 

• 保存年限，自審定、處分、撤回或視為撤回之日所屬年度之次年首日

開始計算。 

•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之專利檔案，其保存年限適用修正後之規定。 

 

專

利 

檔

案 

具永久保存 

價值 
永久保存 

無永久保存 

價值 

發明 
審定准予專利：保存30年 

其  他  情  形   ：保存20年 

新型 
處分准予專利：保存15年 

其  他  情  形   ：保存10年 

設計 
審定准予專利：保存20年 

其  他  情  形   ：保存15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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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經公告之專利資料合理使用規定(§47) 

• 鑑於將公告之專利資料，加以整理、加值整合後提供檢索

利用，有助於技術散布，爰增訂為建立專利資料庫提供檢

索，任何人得重製、公開傳輸或翻譯經公告之專利資料 

• 發明專利早期公開制度與專利核准公告之立法目的相同，

明定經早期公開之發明專利申請案之準用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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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條款原則性規定(§157-2) 

修正條文施行日 

尚未審定 

尚未審定 

適用修正後規定 

適用修正後規定 

申請案 

舉發案/更正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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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優先權復權之過渡條款(§157-3) 

13 

修正條文施行日 

2個月 

得主張優先權期間 

12個月 

發明/新型 
第一次申請之日 

2個月 

得主張優先權期間 

12個月 

發明/新型 
第一次申請之日 

6個月 2個月 
設計 

第一次申請之日 

得主張優
先權期間 

6個月 2個月 
設計 

第一次申請之日 

得主張優
先權期間 

適用修正前規定 

適用修正後規定 

適用修正前規定 

適用修正後規定 

A案 

B案 

C案 

D案 



申請分割之過渡條款(§157-4) 

核准審定書/ 
處分書送達日 

修正條文施行日 

3個月 

3個月 

核准審定書/ 
處分書送達日 

適用修正前規定 

適用修正後規定 申請案 

申請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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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回復實體審查之過渡條款(§157-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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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年 

申請實體審查期間 

申請日 

3年 

申請實體審查期間 

申請日 

修正條文施行日 

發明A 

發明B 

30日 

申請實體
審查期間 分割C 

改請D 

適用修正前規定 

適用修正前規定 

適用修正後規定 

適用修正後規定 
30日 

申請實體
審查期間 

分割E 
改請F 



設計專利權期間過渡條款(§157-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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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日 

12年 

修正條文施行日 

12年 

申請日 

年費繳 
費期限 

年費補
繳期限 

6個月 1年 

依第70條第2項 
申請回復專利權 

設計
專利A 

設計
專利B 

設計
專利C 

適用修正前規定 
設計專利權期間12年 

適用修正後規定 
設計專利權期間15年 

適用修正後規定 
設計專利權期間15年 



健全法制之修正重點 

§13、§65申請權或專利權 

共有 

●非處分行為無須共有人同意。 

●經拋棄或無人繼承或承受之

應有部分，由其他共有人依其

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之 

§17 

 

明定回復優先權申請案及申請

實審之期間，不適用回復原狀 

 

§31(基準→專利法) 

 

撤銷未經選擇或協議或 

協議不成之專利權 

 

 

§32(細則→專利法) 

 

發明審定後新型專利權消滅，

不予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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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法制之修正重點 

§57(延長期間舉發) 

 

刪除第1項第6款 

事由以符實務情形 

 

§62讓與不破授權 

 

授權契約若經登記後，發明專

利權移轉不影響原授權關係 

 

§71、§119、§134 

 

增訂舉發事由： 

●違反審定前新型權利存續規定 

●分割範圍未符規定 

§77 

 

刪除請求項之更正，不再副知

舉發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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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 謝，並 請 指 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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